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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快评

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今日金评

百姓话语

“虽然现在取消了药品加成，但在医院里，医生开
药拿回扣的现象却并没有消失。”日前，万宁市和乐中
心卫生院的医生华生(化名)向海南特区报反映，包括
他自己在内，该院很多医生存在收受药商回扣的情
况。目前，万宁市卫健委已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5月
21日《海南特区报》)

这名医生不仅举报所工作的卫生院很多医生都
存在收受药商回扣的情况，而且连自己“也不放过”，
出人意料。如果这名医生举报属实，他这一“大义灭
亲”甚至“大义灭己”的行为，实在令人钦佩。

近年来，为了遏制药品腐败，我国加快推进医疗
改革，如卫生部门先是推出医院药品零差率，后又推
出针对医院的考核指标——“药占比”，但医疗腐败并
没有因此偃旗息鼓。现实中，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以药
养医、医生“吃回扣”等医疗腐败现象。正因如此，华生
的举报就值得相关部门重视。

现实中，鲜少有既得利益者自己举报自己，而这
也是很多内部腐败难以出现“堡垒从内部攻破”现象
的原因所在。而对于板结成一块的“腐败同盟”，“吹哨
人”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所以，要能鼓励内部堡垒

“吹哨人”的出现，要对“吹哨人”加大保护力度，“吹哨
人”不遵守潜规则，是“腐败同盟”的叛徒，恼羞成怒的
既得利益者会对“吹哨人”群起而攻之，甚至“必欲除
之而后快”。对于这些不与“腐败同盟”同流合污的“勇
士”，就需要予以最有力的支持与保护。

所以，像万宁这起医生举报自己“拿回扣”事件，
就需要相关部门尽快介入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
要对举报人予以强有力保护，也要对涉嫌以药养医等
医疗腐败的医生及医院予以追责。这样才能体现对医
疗腐败的零容忍态度，有利于遏制医疗乱象，同时又
是对良心医生、“吹哨人”的肯定与尊重。要让比大熊
猫还稀有的“大义灭己”的举报者得到“国宝级”的尊
重与保护，这也是对社会良心的守护。 戴先任

近日，29岁的江西省九江银行湖口支行女行长杨
沁因挂职九江市湖口县副县长，引发舆论关注。除了

“90后”的年龄，她没上过高中、未接受全日制本科教
育的经历，同样遭到了质疑。（5月21日澎湃新闻网）

年轻干部的任职，之所以能够引发舆论“围观”，
大多是因为年纪较轻，公众由此产生能力不足、难以
胜任岗位职责的担忧。此外，正因为年轻，继而衍生至
任职是否规范、是否有权力寻租的关切。

此次 29 岁银行支行行长挂职副县长之所以引发
关注，还因其未上过高中、未接受全日制本科教育的
经历，在越来越多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干部的背景下，
大专学历显然逾越了公众对年轻干部任职学历的心
理预期。

当然，以笼统印象来开展质疑，显然有失公允。
从报道中看，90 后行长杨沁从柜员开始，已经工

作了 10 年，与新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关于处级干部任职需 5 年工龄和 2 年基层工作经
历、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等规定并无
冲突。所以对其是否存在权力寻租的嫌疑，自然不能
靠想当然，应有赖于相关部门及时的调查取证，以回
应公众关切。

此外，学历问题显然也不能成为质疑的必然逻
辑。无论是什么学历，都应该经过实践的磨砺、锻炼、
摔打，从而实现从学历到能力的转变。现实中就不乏
学历不高、但个人能力优秀的诸多案例。因此，以学
历来作为衡量干部任职规范的前置条件，的确有失
偏颇。

实际上，银行、高校、研究所等高层次人才到政府
机关挂职，这已经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一方面，这是
出于拓宽干部人才入口的考虑；另一方面，这也是优
化干部队伍结构、提升干部队伍素质、提高政府决策

科学性的必然要求。比如，一些著名高校与地方签订
发展计划，明确博士毕业生可以到地方任副处级干
部，从而推动当地金融、科技等相对薄弱工作的提档
升级，这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公众的关切并不是一种
挑刺。在此前一些地方的任职中，正是因为公众监
督，使得一些不规范的任职得以纠正。充分发挥社
会监督广泛性、及时性等天然优势，是深化党风廉
政与反腐败建设的必然要求。面对这种监督，并不
值得感到“亚历山大”，应该具有的态度是，一方面
及时调查走访、了解信息，以客观调查结果回应关
切，该纠偏的及时纠偏；另一方面，借助这种监督，
改进工作 、优化流程，更加自觉地做好自己的工
作，切实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才是社会监督的
出发点与落脚点。

王东（成都市温江区区委组织部）

90后支行女行长任副县长何以引发关注？

三江潮声

私家车违停自行车道
就该被重罚

5月2日，东钱湖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
员在日常巡逻中，发现一辆浙F牌照的私家
车停在环湖南路东钱湖水上乐园门口的自
行车道上。自行车道属于城市道路的附属设
施，该车主的这一行为属于擅自占用城市道
路。涉事私家车占用面积约为8.1平方米，鉴
于车主未曾发生过相同违法行为，因此对车
主处以罚款1100元的行政处罚。（5 月 21 日

《宁波晚报》）

私家车因为乱停车被处罚，并不少见，但
被一次重罚1100元，还是相当少见的。难怪被
罚得“肉痛”的车主后悔不已：“这次教训太惨
痛了，以后一定不会乱停车了。”

私家车肆意违停自行车道，从道德层面
来说，是公德意识缺失和损人利己欲念作祟；
从法律层面来说，是具有主观故意的违法行
为。这样的违法行为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法律难以容忍，公众（尤其是自行车主）愤怒
难以平息。

非机动车道本来就够拥挤的了，再加上
路边见缝插针的停车位，更加剧了自行车“无
路可走”的紧张状况。

建设一个高效率的城市交通系统，逐步
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出
租车为补充、公共自行车等慢行交通工具为
衔接的一体化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基本确立
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主导地位，是城市
交通发展的中心任务。非机动车道大量被机
动车侵占，逼迫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这样
的现象，不应该长此以往。

按照中国路权的基本原则，路权是全体
市民的路权，分配要按照出行人数而不是出
行车辆进行。因此，公交路权优先乃至自行车
路权优先是必须的。

加强城市道路规划以及城市道路管理，
改变自行车骑行时“无路可走”和骑自行车

“总体来说不是很友好”的局面，把基本路权
归还给乘坐公共交通或者骑自行车出行的
市民，让自行车出行成为愉悦的事，是广大
市民的热切期盼。而对广大机动车驾驶员来
说，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道路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应该成为驾车出行
的第一要务。

郑建钢

尽管赵女士因为“遗产留给爱犬”缺乏相应法律
依据，导致愿望落空。但这样的现象令人深思。

首先来看，在现实中，一些家庭的确将爱犬当作
家庭一员。但从《继承法》规定来看，继承遗产是以人
为主体。而且第三十二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
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
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也就意味着，赵
女士若没有法定继承人，自己的遗产就可能归国家所
有，或者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遗产留给爱犬”看似是很“奇葩”，但对于一些特
定人群来讲，或许就是最为妥当的处置遗产方式。毕
竟，没有继承人，而爱犬这些“家庭成员”就是自己的
寄托，更是自身割舍不下的，将遗产赠与它们，使其得
到很好的照顾，或者防止没有人喂养变成可怜的流浪
狗，情之切也可见一斑。由此而言，对于这样的诉求也
就该多些理解。

据了解，根据不同民族资产的传递习惯，有些西

方国家的植物、动物可以通过其他机构接受遗产。比
如，有报道称，德国对于养狗有着严苛的法律法规，在
德国每个人最多养两只狗，而且必须缴纳“狗税”。而
另一方面，主人可以把狗视为自己的家庭成员，狗甚
至拥有财产继承权。

回归到国内，虽然“遗产留给爱犬”没有法律支
撑，但据律师介绍，对赵女士这样的境况，可以通过具
有法人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签订一个财产的赠与管理
和使用，来完成意愿。虽然现实中不一定有人愿意这
样做，但这也给人们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

总之，对于此类事件别一笑而过，毕竟类似于赵
女士处境的人或许并不在少数，也意味着类似的诉求
可能还会出现。对此，既需要冷静对待，更需要对这部
分群体背后的问题加以重视，比如，可以通过完善养
老服务纾解其现实中的困难等。当然，也并不排除伴
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遗产留给爱犬”有可能成为现
实。 杨玉龙

不吐不快 对举报自己的“吹哨人”
应给与肯定和尊重

“遗产留给爱犬”
请别一笑而过

58岁的赵女士是湖

北宜昌人，由于最近身

体不好，她想立遗嘱把

遗产赠给爱犬。据了解，

赵女士是某企业退休工

人，单身，无兄弟姐妹并

且父母去世多年。家里

的泰迪和拉布拉多成了

她的精神寄托。5 月 19

日，三峡公证处主任严

继宁表示，在《继承法》

里继承人是以人为主体

的，狗无法作为继承的

主体，因此无法可依。（5

月21日《楚天都市报》） 漫画漫画：：王铎王铎


